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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产量分成模式下油气产量核算的一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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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境外石油合作中，应该进行核算的主要产量有作业产量、权益产量和分成产
量。无论是独资经营还是合资经营的产量分成模式，合同者权益产量的核算法是一致的，合同

者的分成油都由成本油和利润油两部分组成，但核算方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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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产量分成模式概述
产量分成模式是在资源国拥有石油资源所有权

和经营权的前提下，外国石油公司承担勘探、开发和

生产成本，在允许一部分产品作为成本回收后，由资

源国政府和订约人分成，随着成本回收的扣减，产品

在国际石油公司和资源国之间分享，并就产量分成

与资源国政府（或国家石油公司）签订石油勘探开

发合同。［１］目前，全世界有很多国家和地区在国际

石油合作中采用产量分成合同模式。

根据资源国是否进行直接资本投资，产量分成

模式可分为独资经营产量分成模式和合资经营产量

分成模式两种类型。［２］３３４５

在独资经营产量分成模式下，资源国政府不进

行资本投资参股，与租让制模式相比，矿区使用费率

较低，所得税率一般不太高，增加了成本油、利润油

条款，成本油的回收一般有上限控制，但在个别国家

没有上限控制，允许１００％回收，成本回收扣减后，
所得利润油按合同规定的分成比例，在资源国政府

和外国石油公司之间分配，资源国政府收益的主要

来源是利润油（或利润分成）。［２］３３４５

合资经营产量分成模式下，资源国进行资本投

资参股。总投资由合作方和资源国共同承担；利润

分成方式上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对利润油分成，

分为资源国分成油和合资公司分成油两个部分；第

二步，在合资公司分成油的基础上，再按参股比例进

行二度分配，分为资源国参股分成油和合作方参股

分成油，后者有时按合同规定要交纳一定的所得税，

其税后参股分成油方为合作方的真正收益。

二、境外石油合作油气产量的基本概念辨析

衡量境外石油合作绩效比较有意义的三种产量

分别是作业产量、权益产量和分成产量。

（一）作业产量

所谓项目作业产量，是指合同者参与的合作项

目的实际油气产量。该指标不考虑项目的合作方

式，也不考虑项目的参股情况。即使某合作区块合

同者只占有１％的股份，该区块的产量也都统计为
合同者的项目作业产量。

（二）权益产量

权益产量，是指合同者依据其投资的权益比例

应该获取的油气产量。权益产量的核算方式有两

种：权益系数法和权益收入倒推法。权益系数法是

与投资挂钩的核算方法，而权益收入倒推法则是与

收入挂钩的核算方法。

１．权益系数法
采用权益系数法核算项目的权益产量，方法

如下：

ＱＲ＝Ｑｏ×γ． （１）
式（１）中，ＱＲ表示项目的权益产量；Ｑｏ表示项目的
作业产量；γ表示合同者在项目的投资中所占的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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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权益收入倒推法
采用权益收入倒推法核算项目的权益产量，方

法如下：

ＱＲ＝∑
ｎ

ｉ＝１

Ｒｉ
Ｐｉ
． （２）

式（２）中，ＱＲ表示项目的权益产量；Ｒｉ表示合同者
在项目第ｉ个区块（或油田）获取的总收入；Ｐｉ表示
合同规定的项目第ｉ个区块（或油田）的油气价格；ｎ
表示项目中需单独核算的区块总数。

（三）分成产量

所谓分成产量，是指合同者拿到的具有完全处

置权的油气量。

三、产量分成模式下油气产量核算的一般方法

分析

在产量分成模式下，合同者既有权益产量，也有

分成产量。

（一）产量分成模式下合同者的权益产量的一

般核算方法

无论是独资经营还是合资经营的产量分成模

式，合同者权益产量的核算方法是一致的，可用权益

系数法进行计算。具体计算见式（１）。
（二）独资经营产量分成模式下分成产量的一

般核算方法

在独资经营产量分成模式下，合同者的分成油

主要由成本油和利润油两部分构成，［３］因此在该种

模式下，合同者的分成油计算如下：

ＱＳ＝ＱＣ＋ＱＰ． （３）
式（３）中，ＱＳ表示合同者的份额油总量；ＱＣ表示合
同者的成本油总量；ＱＰ表示合同者的利润油总量。

从式（３）可以看出，要确定独资经营产量分成
模式下合同者的分成油产量，主要是确定合同者的

成本油总量ＱＣ和利润油总量 ＱＰ，下面我们分别对
这两者的核算方法进行讨论。

１．成本油的核算
产量分成模式下的成本油是合同者补偿前期成

本支出所得到的原油。一般来说，可以回收的费用

主要包括勘探费用、开发费用和生产作业费用，并且

大多数合同遵循以下回收原则：商业生产之前发生

的勘探费用和开发费用，应从商业生产之日起分若

干年回收，商业生产之后发生的勘探费用和开发费

用，也应从商业生产之日起分若干年回收；所有的生

产作业费应在该费用发生的日历年内回收，商业生

产日之前发生的累计生产作业费用应从商业生产之

日起开始回收。

由于产量分成模式的成本支出是以货币形式体

现的，而对成本的补偿是以实物形式体现的，在费用

回收过程中必须将成本支出的金额换算成一定的实

物量，为此，产量分成合同无一例外地对石油核算价

格都有严格的规定。一般规定石油价格为核算期内

正常销售的加权平均价格，或者为几种国际公布油

价的ＦＯＢ价格加权。因此，计算产量分成模式下的
分成产量需要考虑石油价格的因素。

另外，产量分成合同对于成本回收一般有成本

油上限、结余成本油处理、“篱笆圈”政策等规定。［４］

考虑以上因素，笔者认为，独资经营产量分成模

式下合同者成本油的核算如下：

ＱＣ＝∑
ｎ

ｉ＝１
ＱＣｉ． （４）

式（４）中，ＱＣ表示合同者的成本油总量；ＱＣｉ表示合
同者在合同规定的必须单独进行成本核算（篱笆圈

政策）的区块ｉ上的成本油；ｎ表示合作项目的篱笆
圈总数。

由于篱笆圈政策和成本油上限的存在，ＱＣｉ必须
分情况确定，主要有以下两种方法。

一是当期可回收成本大于成本油上限收入情况

下ＱＣｉ的确定方法。篱笆圈区块成本油上限收入 ＝
篱笆圈区块作业产量×成本油上限×合同规定的原
油价格。如果某一篱笆圈区块当期可回收的成本数

量大于成本油上限收入，就会出现当期成本不能完

全回收的情况，不能完全回收的成本必须结转到下

一回收期进行回收。在这种情况下，ＱＣｉ的核算
如下：

ＱＣｉ＝ＱＯｉ×αｉ． （５）
式（５）中，ＱＯｉ表示必须单独进行成本核算的区块 ｉ
上的作业产量；αｉ表示合同规定的在区块 ｉ的成本
油上限。

二是当期可回收成本小于成本油上限收入情况

下ＱＣｉ的确定方法。如果某一篱笆圈区块当期可回
收的成本数量小于成本油上限收入，那么就会出现

结余成本油。在这种情况下，ＣＣｉ的核算如下：

ＱＣｉ＝
Ｃｉ
Ｐ＋（ＱＯｉ×αｉ－

Ｃｉ
Ｐ）×λ． （６）

式（６）中，Ｃｉ表示必须单独进行成本核算的区块 ｉ
在核算期可回收的成本费用；Ｐ表示合同规定的原
油价格；ＱＯｉ表示必须单独进行成本核算的区块ｉ上
的作业产量；αｉ表示合同规定的必须单独进行成本
核算的区块ｉ的成本油上限；λ表示合同规定的结
余成本油中合同者可以得到的比例。

显然，这种核算方法是将结余成本油当作成本

油来处理。对此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有些合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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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余成本油可按照利润油来处理，但在这种规定下，

无非是 λ等于合同规定的利润油分配比例，而对最
终的核算结果并无影响。

２．利润油的核算
由于将结余成本油放在成本油中进行核算，因

此利润油为：

ＱＰ＝∑
ｎ

ｉ＝１
ＱＯｉ×βｉ×φｉ． （７）

式（７）中，ＱＰ表示合同者可以拿到的利润油；ＱＯｉ表
示在单独核算的区块 ｉ上的作业产量；βｉ表示合同
规定的在单独进行成本核算的区块ｉ上的利润油比
例，αｉ＋βｉ＝１；φｉ表示合同规定的在单独进行成本
核算的区块 ｉ上合同者可以拿到的利润油滑动比
例；ｎ表示需单独核算的区块总数。

（三）合资经营产量分成模式下分成产量计算

在合资经营产量分成模式下，合同者的分成油

也是由成本油和利润油两部分构成，因此在该种模

式下，合同者的分成油核算的基本公式也是式（３）。
要确定合资经营产量分成模式下合同者的分成油产

量，首先要确定合同者的成本油总量 ＱＣ和利润油
总量ＱＰ。

在合资经营产量分成模式下分成产量的计算

中，项目总收入、净收入、可回收成本和合同者利润

的计算与独资经营产量分成模式下的方法相同。承

包方所承担的成本油和所获得的利润油的计算，需

根据合同中国家参与条款的具体规定，按参与比例

对有关成本、利润的计算项目进行调整。

１．成本油的核算
合资经营产量分成模式下，成本油核算的基本

公式与独资经营产量分成制是一样的，也是公式

（４）。但在合资经营产量分成模式下，由于资源国
政府会参与一定比例的投资，这部分投资也需要进

行实物回收，在该模式下 ＱＣｉ的确定与独资经营下
ＱＣｉ的确定方法不尽相同。

由于篱笆圈政策和成本油上限的存在，在合资

经营产量分成模式下，ＱＣｉ必须分情况确定，主要有
以下两种方法。

一是当期可回收成本大于成本油上限收入情况

下ＱＣｉ的确定方法。如果某一篱笆圈区块当期可回
收的成本数量大于成本油上限收入，就会出现当期

成本不能完全回收的情况，不能完全回收的成本必

须结转到下一回收期进行回收。在这种情况下，ＱＣｉ
的计算如下：

ＱＣｉ＝ＱＯｉ×αｉ×
Ｃｉ

Ｃｉ＋Ｃｇｉ
． （８）

式（８）中，ＱＯｉ表示必须单独进行成本核算的区块 ｉ
上的作业产量；αｉ表示合同规定的区块 ｉ的成本油
上限；Ｃｉ表示合同者在区块 ｉ上当期应该回收的成
本数量；Ｃｇｉ表示资源国政府在区块 ｉ上当期应该回
收的成本数量。

二是当期可回收成本小于成本油上限收入情况

下ＱＣｉ的确定方法。如果某一篱笆圈区块当期可回
收的成本数量小于成本油上限收入，那么就会出现

结余成本油。在这种情况下，ＱＣｉ的核算为：

ＱＣｉ＝
Ｃｉ
Ｐ＋（ＱＯｉ×αｉ－

Ｃｉ＋Ｃｇｉ
Ｐ ）×λ． （９）

式（９）中，Ｃｉ表示合同者在区块 ｉ上当期应该回收
的成本数量；Ｃｇｉ表示资源国政府在区块 ｉ上当期应
该回收的成本数量；Ｐ表示合同规定的原油价格；αｉ
表示合同规定的区块 ｉ的成本油上限；ＱＯｉ表示必须
单独进行成本核算的区块 ｉ上的作业产量；λ表示
合同规定的结余成本油中合同者可以得到的比例。

２．利润油的计算
在合资经营的产量分成模式下，合同者利润油

是利润油在资源国政府与合资公司之间分成后，再

将合资公司利润油在合同者与资源国国家石油公司

之间按参股比例进行分配。在该模式下，合同者可

以拿到的利润油为：

ＱＰ＝∑
ｎ

ｉ＝１
ＱＯｉ×βｉ×φｉ×γ． （１０）

式（１０）中，ＱＰ表示合同者可以拿到的利润油；ＱＯｉ表
示在单独核算的区块 ｉ上的作业产量；βｉ表示合同
规定的在单独进行成本核算的区块ｉ上的利润油比
例，αｉ＋βｉ＝１；φｉ表示合同规定的在单独进行成本
核算的区块ｉ上合资公司可以拿到的利润油滑动比
例；ｎ表示需单独核算的区块总数；γ表示合同者在
项目ｉ的投资中所占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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